附件2
新型研发机构公共技术服务补助（专题二）

申报指南
一、支持范围
珠海市内具有省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资质的单位。
二、支持方式
对新型研发机构在上年度面向我市提供研究开发、设备共享、成果转移等方面获得的技术性收入按最高不超过30%的比例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支持资金由市、区按照财政分成比例共同承担。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
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，法人身份证明文件。

2.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制度，包括知识产权管理、资金管理、薪酬激励、内控监督、成果转化等制度。
3.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报单位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。

4.办公和科研场所平面图、相关证明材料(租赁合同或者房产证明)。

5.科研仪器、设备和工具软件清单（名称、数量、金额、购置时间）以及购置发票。

6.常驻研发人员（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不少于183天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研发人员）、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在职证明材料（劳动合同、近3个月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）、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；全体职工名单信息表（含姓名、部门、职务、职称、学历、入职年份等信息）。
7.已完成的科研和技术攻关项目的有关成果证明材料。

8.知识产权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，及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意义的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、新农药、软件著作权、经国家或省审（鉴）定的动植物新品种等）。

9.2025年度面向我市提供研究开发、设备共享、成果转移等方面研发类公共技术服务的明细表、合同及发票、用户意见书等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研究开发、设备共享以及机构依托自有产权开展的投资转化、成果转让、成果许可、共同转化、作价入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等公共技术服务活动证明材料）。

10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。
11.已阅知《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书》证明文件并签名。

注：纸质材料采用A4规格页面，双面打印。所有纸质材料需在规定位置签字盖章，保持一致，并加盖骑缝章。
